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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省各級農會第 20 次新進及升等人員統一考試簡則 

一、依據：本簡則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0 年 9 月 15 日農輔字第 1000158537 號函備

查修訂之「臺灣省農會辦理各級農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作業要點」辦理。 

二、報名與考試方式： 

（一）應考資格： 

1、新進人員： 

（1）依員額出缺之農會所公告出缺員額之職務、等級、應具證照並符合農會員

工聘僱資格標準表規定資格。 

（2）員額出缺之農會對於符合應考資格者均應予以受理，不得拒絕報名參加考

試。 

（3）男性限役畢或免役者。 

2、升等人員： 

（1）應考第六職等升等考試，限農會現職第七職等人員符合農會員工各職等應

具資格標準表第六職等應考資格及有關規定並服務滿 3年以上者，經服務

農會審查列冊向省農會報名，於複審合格後參加考試。另應考技工、工友

晉升職員考試，限編制內技工、工友服務滿 3年以上之現職人員。 

（2）上述升等人員均以 100 年 12 月 2 日為計算服務年資截止基準日。 

（二）報考方式： 

1、新進人員 

（1）本次考試新進人員劃分六職等以上，七、八職等及九職等以下 3種類別人

員考試，由員額出缺農會分別申報，作為受理報考及錄用之依據。 

（2）農會應將出缺員額、職務、等級及應考資格（含應具證照）於接到臺灣省

農會通知之日起 7日內函報臺灣省農會，並按規定格式與臺灣省農會同時

於報名前 7日公告（基層農會並應於各農事小組重要地點張貼至報名截止

日為止；臺灣省農會應刊登聯合報、中國時報及自由時報），並以副本抄

送主管機關、上級農會、農事小組。 

         前項員額出缺農會對於資格（含應具證照）、特別進用時間、進用職

等及試用標準有不同要求時，須詳細說明並辦理公告。各開缺農會訂定應

具證照，所謂證照係指受訓或考試合格，經國家或法人團體認證或檢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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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核發之執照或證明文件而言。各開缺農會所訂定應具證照應與所開職缺

業務性質相關者為限；倘本會對於開缺農會訂定應具證照或受理考生報名

過程發生疑義時，得邀集主管機關及考試委員 3至 5人組成小組，辦理查

驗或複審，各開缺農會對於查驗或複審結果不得異議。 

（3）農會受理報名，其符合報考資格者，由該農會審查合格後彙整填列各類別

報考清冊送臺灣省農會辦理報考，如有審查不實情事，概由受理報名農會

自負法律上責任，其經錄（備）取者，仍應取消資格；對於符合應考資格

者均應予以受理，不得藉故拖延或拒絕報名參加考試，如有藉故拖延或拒

絕報名參加考試情形者，考生得直接向省農會報名參加該開缺農會之考

試。 

（4）新進人員考試分筆試及口試，筆試依成績順序就員額出缺農會所開缺額篩

選加倍人數，筆試合格人員並由省農會擇期辦理口試，並依筆試 70％、

口試 30％計算總成績，其計算公式為：【(筆試總成績或加分後筆試總成

績÷科目數）×70％】+【口試成績×30％】。總成績達錄取標準者，省農會

應按其類別及缺額列冊，通知員額出缺農會於 3 個月內依成績順序聘用。

並得分別在各該農會出缺員額內評列備取人員，遇缺由各該農會依序聘

用。 

錄取人員除有農會人事管理辦法第 16 條、第 17 條規定情事者外，不得

拒絕聘用；錄取人員之任用職等於不高於所開職等範圍內由各開缺農會

於公平合理原則下彈性任用。 

錄取人員非經試用 6 個月期滿正式聘任者不得轉任至其他農會服務；報

缺農會另有需要，得於該農會考試公告加註：「統一考試錄取人員非經農

會正式聘任，且服務一定期間期滿，不得轉任至其他農會服務」等文字，

服務之期限，至多以 5年為限。 

前項新進人員考試錄（備）取人員之獲聘資格，得保留至下次省農會新進

人員考試公告日為止。專案考試錄（備）取人員獲聘期限由委員會另訂之。 

2、升等人員： 

（1）農會現職第七職等報考第六職等升等考試暨現職技工、工友參加晉升職員

考試者，由各該服務農會審查符合規定資格准予報考者應列冊檢同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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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送臺灣省農會經複審書面資料合格後准予參加升等考試，如有審查不實

情事，概由受理報名農會自負法律上責任，其經錄（備）取者，仍應取消

資格。 

（2）現職人員經升等考試成績合格者由臺灣省農會發給合格證書，由各該服務

農會遇缺遴升。 

前述新進及升等人員統一考試合格標準分數由考試委員會議依規定決定

之，其合格標準不得低於各該類科之總平均分數。技工、工友之合格人數以

本次考試開缺農會新進人員錄取總人數 1.5 倍為限，合格人員分數不得低於

各該類科到考人數之總平均分數。倘開缺農會合格人數因故未能足額時，則

剩餘名額由各農會（含未開缺農會）參與技工、工友晉升職員考試人員依各

類科報考人數比例分配名額，並以成績順序錄取。合格標準由統一考試委員

會議決定。 

（三）考試方式： 

1、新進人員：分筆試及口試。筆試依員額出缺農會所開缺額加倍人數錄取，筆

試錄取人員並由省農會擇期辦理口試。 

2、升等人員：以筆試方式行之。 

3、如欲延攬具有下列資格者，其考選日期及方式得由統一考試委員會另定之。 

（1）六職等以上職缺，具有教育部認定碩士學位以上者。 

（2）高等考試及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關類科及格者。 

（3）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相關類科及格者。 

（4）經公務人員委任升荐任或荐任升簡任之升等考試及格者。 

三、報名程序與日期： 

（一）購買報名書表 

1、期間：自 100 年 11 月 9 日起至 11 月 20 日止。 

2、工本費：每份新臺幣 50 元。 

3、購買方式： 

A、親自至臺灣省農會（台中市大里區中興路 2段 522 號）購買。 

B、郵購：檢附工本費（每份 50 元，現金、郵政匯票均可；郵政匯票兌款郵

局請指定大里郵局，領款人為臺灣省農會）、回郵信封 1 個（信封規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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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分、寛 23 公分，並詳細註明購買人之姓名、地址、購買之報名表種類），

回郵信封須貼足郵票（報名表 1 份：普通 15 元、限時 25 元、掛號 35 元）

逕寄臺灣省農會輔導部。 

C、報名表種類： 

新進人員：六職等以上（淺綠色）；七、八職等（黃色）；九職等以下（白色）。 

升等人員：七職等晉升六職等（藍色）；技工、工友晉升職員（粉紅色）。 

（二）報名日期 

自 100 年 11 月 28 日起至 12 月 2 日止。凡參加考試人員應於規定時間內

向員額出缺農會報名，員額出缺農會予以審查合格後，統一列冊向臺灣省農

會輔導部報名，逾期或手續不全者不予受理，原件退回，並悉由受理報名農

會自行負責。 

附註： 

1、考生於報考前應仔細考慮報考類別，一經填寫決定，事後以誤報、寫

錯或其他原因要求更改者，無論任何理由一概不予受理。 

2、出缺農會對於符合應考條件者均應予以受理，不得藉故拖延或拒絕報

名參加考試，如有藉故拖延或拒絕報名參加考試情形者，考生得直接

向省農會報名參加該開缺農會之考試。 

四、報考手續及應繳證件： 

(一) 報名費：每名新臺幣 1,200 元整。 

（二）報名單：報名單共一式 3份（由省農會統一供應）均應親自填寫，並檢附最

近 3 個月內 2 吋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 4 張，3 張自貼於報名單，1

張貼於准考證。 

（三）准考證：分為新進六職等（淺綠色）；七、八職等（黃色）；九職等以下（白

色）；七職等晉升六職等（藍色）；技工、工友晉升職員（粉紅色）。

請以正楷自書姓名、考試類別並貼妥相片繳交。俟報名手續完成

後，由省農會加蓋鋼印後寄發受理報名農會轉發應考人員。 

（四）應考資格證明文件： 

1、新進人員： 

（1）應考人員應繳交學經歷證件或足資證明文件、退伍證件及證照等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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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員額出缺農會審查合格簽註於報名單，其學經歷、退伍證件及證照正

本予以影印後退還應考人，影本由員額出缺農會連同報名單乙份抽存。 

（2）員額出缺農會列冊報考時，請檢同上述學經歷、退伍證件及證照影本（由

審查人員簽署證明與原件相符）以備驗對。 

2、升等人員： 

由服務農會列冊報考時應檢附服務證明及考核成績等文件以憑驗對。如對應

考人員資格有疑義者，應予註明於報考時如仍無法明確認定，由省農會專案

彙提統一考試委員會議決定之。 

（五）回件信封 2個：寄發准考證 1個、成績通知單 1個，信封應自行填妥考生姓

名及收件地址並貼足掛號郵票後繳交。 

五、員額出缺農會應將報考人員分類別編造「報考清冊」1 份（如格式）連同報名單 2

份，准考證及報名費（報名費請逕匯臺灣銀行德芳分行（代碼：0041713），戶名：

臺灣省農會，帳號：171004006173 或現金、支票）於限期前送臺灣省農會輔導部報

名，通訊報名者以郵戳為憑。 

六、員額出缺農會向省農會報名時，請將報考清冊及報名書表派員送達或以掛號郵寄省

農會，否則遺失概不負責。 

七、考試日期； 

（一）新進人員： 

筆試：民國 101 年 4 月 1 日（星期日）。 

口試：筆試錄取人員將由省農會另行通知。 

（二）升等人員：民國 101 年 4 月 8 日（星期日）。 

八、考（筆）試地點：101 年 3 月 20 日登報（聯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公告週知

並函知各報考農會。 

九、考試科目與計分方式： 

（一）新進人員考（筆）試科目： 

1、共同科目：國文（論文及應用文）、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 2科。 

2、應考專業科目及依規定應具學歷之類科如下表： 

類別 學歷之類科 專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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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劃管理類 

(1)會務行政 

(2)農地銀行 

 

不限類科 

不限類科 

 

企業管理、民法概要 

土地仲介與移轉稅賦概

要、農地利用法規概要 

2、農業推廣類 

（1）農事、四健推廣 

（2）家政推廣 

（3）休閒旅遊 

 

農業相關類科 

家政相關類科 

觀光、休閒、餐飲、教育、

文學等相關類科 

 

農業推廣學、農業概論 

農業推廣學、家政學 

休閒遊憩概論、農業概論 

3、經濟事業類 

（1）共同供運銷 

（2）加工製造 

 

不限類科 

不限類科 

 

企業管理、農產運銷 

工業管理、食品加工 

4、金融業務類 

信用業務 

 

不限類科 

 

貨幣銀行學、會計學 

5、財務管理類 

  財務管理 

 

不限類科 

 

財務管理、會計學 

6、保險業務類 

（含家畜保險、一般保

險、健康保險） 

不限類科 保險學、民法概要 

7、資訊管理類 不限類科 電腦概論、程式設計 

（二）升等人員考試科目： 

1、共同科目：國文（論文及應用文）、農會法及其施行細則等 2科。 

2、應考專業科目如下表： 

現職第七職等升等 

類別 專業科目 

1、企劃管理類 

（含會務行政）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2、農業推廣類 

（1）農事、四健推廣 

（2）家政推廣 

（3）休閒旅遊 

農業推廣教育實務 

3、經濟事業類 

（1）共同供運銷 

（2）加工製造 

 

供運銷業務實務 

食品加工實務 

4、金融業務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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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業務 農業金融法規與信用業務實務 

5、財務管理類 

  財務管理 
財務處理辦法與實務 

6、保險業務類 

（含家畜保險、一般保險、健康保險）
保險業務實務 

7、資訊管理類 資訊管理實務 

     

技工、工友晉升職員 

類別 專業科目 

1、企劃管理類 

（含會務行政） 
會務行政有關實務 

2、金融業務類 

信用業務 
農業金融法規與信用業務實務 

3、經濟事業類 

共同供運銷 
供運銷業務實務 

（三）計分方式： 

1、按考試科目分科計算，每科以 100 分為滿分，應考科目中，如有 1 科零分

或筆試成績低於各該類科到考人數之總平均分數者，概不予錄取。 

2、新進人員考試按筆試 70％、口試 30％計算總成績，其計算公式為：【(筆試

總成績或加分後筆試總成績÷科目數）×70％】+【口試成績×30％】。 

3、原住民向山地農會或山地之合併農會報名參加新進人員考試，按筆試總分

優待加分 10％（錄取後須在山地鄉服務者為限）。（應檢附足資證明文件，

於報名時由受理農會在報名單及報考清冊內註明「原住民」，事後要求更改

者，無論任何理由一概不予受理）。 

4、現職人員參加升等考試者依成績總分按最近 10 年內（即 99 年度以前）每

1年度考核成績甲等以上加分 1％，乙等加分 0.5％。 

5、成績經評定結果倘有同分數時，其取捨方式新進人員以專業科目合計得分較

高者優先錄用，如專業科目再同分時，應再以國文科分數較高者為優先辦理。 

6、各農會現職技工、工友參加本次新進人員考試時，依照服務農會年資每滿

1 年優待加分 1%，半年以上（含半年）未滿 1 年者優待加分 0.5%，未滿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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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者不予加分，最高以 5%為限。（應檢附足資證明文件，於報名時由受理農

會在報名單及報考清冊內註明） 

十、放榜日期： 

(一)升等人員：101 年 5 月 8 日。 

(二)新進人員：101 年 5 月 28 日。 

十一、成績單寄送方式：以掛號郵寄各報考人或郵寄各報考農會轉發參加考試人員。 

十二、申請複查成績辦法： 

（一）時間：在規定時間（101 年 6 月 1 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二）地點：查詢各科成績之函件請逕寄臺中市大里區中興路 2 段 522 號臺灣省

農會輔導部。 

（三）手續：為求複查及答覆之迅速正確，請依照下列規定辦理，否則不予查覆。 

1、一律填寫本簡則所附「複查成績申請表」以郵寄方式申請。 

2、申請複查須附原成績通知單。 

3、須註明複查科目。 

4、須附貼足郵票填妥姓名、地址之回件信封。 

5、申請複查每科目50元，申請複查考試成績，不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參考

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不得要求告知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料。 

（四）複查時請統一考試委員會選派兩名委員及主管機關派員會同辦理。 

（五）凡符合複查規定時間及手續申請複查應考人，均予個別答覆。 

（六）複查結果，成績如有增減，照實處理。 

（七）應考人本人或委託他人來會查詢者恕不受理。 

十三、臺灣省農會依農會法第 26 條之規定受託辦理統一考試，對於省農會統一代為受

理報名之考生成績達錄取標準者，省農會均按其類別缺額列冊通知員額出缺農會

依成績順序聘用。 

十四、附則：本考試未委託國內任何團體或補習班經銷各項書表或提供考試題庫之類資

料與考前補習，請應考人注意。 

洽詢服務電話：（04）24853063 分機 191 轉輔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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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士 學 位 以 上

高等特種考試相關類科及格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
臺灣省農會辦理各級農會新進具有                          等人員甄試簡則 

 

一、依據「臺灣省農會辦理各級農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作業要點」第 14 條之規定訂定

之。 

二、臺灣省農會辦理各級農會新進具有下列資格人員之甄試（以下簡稱應試人員），悉

依本簡則規定辦理。 

（一）六職等以上職缺，具有教育部認定碩士學位以上者。 

（二）高等考試及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相關類科及格者。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相關類科及格者。 

三、臺灣省各級農會如欲延攬具有本項規定人員者，應由該出缺農會受理報名後彙整列

冊，並檢附應試人員足資證明資格證書、學經歷證件及報名單送台灣省農會報考，

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擇期函知應試人員參加甄試。 

四、臺灣省農會為辦理本項甄試工作得設置甄試小組，由臺灣省農會總幹事為召集人，

並敦聘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統一考試委員 3人。 

（二）有關主管及輔導機關 2人。 

（三）學者或專家 2人。 

五、甄試之內容，依下列各項目行之。 

（一）證件審查：由應試人員提出足資證明資格證書及學經歷證件。 

（二）口試：100 ％。 

1、一般知識：佔 60 ％。 

2、專業知識：佔 40 ％。 

（三）應試人員甄試考評如附表。 

六、甄試委員得於舉行甄試前，會商甄試內容範圍、發問時間及評分標準。 

七、各甄試委員應獨立甄試，每一應試人員之甄試結果，負責甄試之委員及辦理試務人

員，均應嚴守秘密。 

八、個別甄試時間，以 15 分鐘為度必要時得增減之。 

九、甄試結果，應專案提經臺灣省各級農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委員會核議決定，並函知

各出缺農會依法聘用。 

十、本簡則提經臺灣省各級農會聘任職員統一考試委員會審查通過並報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備查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